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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學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補助辦法 

 
   

105 年 3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3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5 月 3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0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2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學生

參與國際學術交流，以促進本系國際化，特訂定本系「學

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本校提撥本系「訪問學生計畫」核定

經費。惟「訪問學生計畫」經費不足五萬元時，可由本系

相關經費提撥差額部分。本辦法之經費需優先支應教育部

「學海飛颺」配合款，如當年度經費用罄，則不受理申請

案件。 

第三條 補助對象：本系在學學士班與碩士班學生。補助項目： 

一、 攻讀雙聯學位：獲甄選攻讀與本校簽訂雙聯學位合約

之國外大學學位。 

二、 國外研修：獲准赴國外大學進行為期二個月（含）以

上之交換生、選修課程、或研究等活動。本款所稱交

換生與選修課程須依「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赴國外進修

暨交換學生出國修讀實施要點」之相關規定申請並經

學校核准。 

三、 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或競賽：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

論文，或於國際競賽中出賽。 

四、 一般國際交流活動：參與由本校專任教師率團之交流

活動；參與由教育部等政府或民間機構舉辦之交流活

動；由學生本人申請或指導教授推薦申請至國外機構

從事為期二個月以內之短期訪問或研究之活動，但短

期遊學課程及活動不包含在內。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之經費，由預算暨空間委員會依下列標準審核

核定補助金額： 

一、 攻讀雙聯學位或國外進修：碩士班學生每名每年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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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為上限，學士班學生每名每年以二萬元為上限。 

二、 其他國際交流活動：每名學生每年以一萬元為上限。 

三、 補助總名額須視當年度經費額度而定。 

四、 核定補助合計金額以上、下年度各占該年度學校核撥

經費二分之一為原則。 

第五條 申請程序：各項申請案須於每年 5月 31日前、11月 15日

前提出，並以每年審查二次為原則。申請人必須於活動前

填寫相關申請表並備妥下列文件，提交系辦公室彙整，送

預算暨空間委員會審查。 

一、 獲准參與國際學術交流之證明文件。 

二、 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經費補助之證明文件，未取得前

述經費補助之學生則應敘明自費金額。 

三、 國外學校或研究機構之同意函或邀請函。 

四、 語言能力證明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 

第六條 本系每學期至多推薦二名學生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獎

學金，申請人數超出可受理名額時，以年級高低及歷年學

業成績累計排名先後推薦（同一年級以一人為原則）。「學

海飛颺」獎學金本校配合款之二分之一將以本辦法之經費

支應，故獲獎學金者不需另外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第七條 經核定補助之申請人，須於活動結束或通過審核後一個月

內（不能跨會計年度)，檢據核實報銷，並繳交成果摘要

報告。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